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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科技学院教研教改项目评审办法 

 

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，规范评审流程，充分发挥教研教改项

目的示范效应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学校由教务处负责教研教改项目的评审组织工作，由校专家库

内抽取的专家组成评审组，负责评审工作。 

二、参评资格 

参评教师须在学校独立承担教学工作，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项目主持人应具有中级(含)以上职称或科级(含)以上职务,

项目组一般由 5-7 人组成(含主持人)。 

2.项目申报主持人限主持 1 项教改项目,项目组成员同时参与

的教改项目不得超过 2 项；有未结题的教研教改项目，不得申报新

的项目。 

3.项目所有成员均按要求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项教学工作量和教

学任务，近 3年内无教学事故。 

三、规则与程序 

教研教改项目评审工作分为学院初评、教务处资格审查和学校

组织终评三个阶段。项目评审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干预、影响项目评审过程和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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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院初评 

1.各教学单位成立评审推荐小组，认真组织本单位的初评工作； 

2.根据初评结果，由各教学单位按照规定限额择优向学校推荐

参评项目。未参加初评的项目，不得参加学校评审。 

（二）教务处资格审查 

1.参加终评的教师需按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材料提交

齐全，由所在教学单位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。 

2.教务处根据申报条件和要求对参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

合格者进入终评阶段。 

（三）学校终评 

1.校评审专家组由 7-11 名评委组成，校内专家从专家库中随机

抽取。评审专家组根据《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

评审指标体系》（附件），对每个参评项目进行公平公正评审考核。

根据实际情况，评审可采取线上评审和线下会议评审等方式进行，

必要时可组织项目答辩和现场考察。 

2.针对校级教研教改项目，组织校内评审专家进行评审，根据

学校限额规定进行项目立项。教务处将立项结果在教务处官方网站

上公布。 

3.针对省级教研教改项目，参照校级教研教改项目评选结果，

按照辽宁省推荐限额规定，组织进行校内公开答辩评审，综合校级



 
  - 3 - 

教研教改项目评审结果，择优向省里推荐省级教研教改项目。教务

处将评选结果在教务处官方网站上公布。 

四、附则 

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